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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第 207號法律公告

《2000年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) (指定禁區及限制區) (修訂) 公告》

(由機場管理局在運輸署署長批准㆘根據已按《機場管理局附例》

(第 483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2第 V部第 1條作變通的

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) 規例》(第 374章，

附屬法例) 第 14(1) 條訂立)

1. 限制區

 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) (指定禁區及限制區) 公告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2

現予修訂，加入——

"6. 東輝路。 所有汽車，專利巴士除外。

7. 連接東輝路南面末端的㆒段路， 所有汽車，專利巴士除外。"。

亦即在㆒份存放於管理局總辦事處

編號為 AMD/LOD/GZ/008A的

圖則㆗以影 劃定的範圍。

機場管理局主席

馮國經

2000年 5月 24日

註  釋

本公告根據已按《機場管理局附例》(第 483章，附屬法例) 附表 2第 V部第 1條作變通

的《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) 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) 第 14(1) 條並在運輸署署長的批

准㆘訂立，旨在將東輝路及連接東輝路南面末端的㆒段路指定為限制區。


